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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东 松 山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文 件

粤松院发〔2020〕23 号

关于印发《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

奖学金及“三好学生”评审办法

（2020 年修订）》的通知

学校所属各单位（部门）:

《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奖学金及“三好学生”评审办法

（2020 年修订）》业经 2020 年 7 月 2 日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

2020 年 8 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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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

奖学金及“三好学生”评审办法

（2020 年修订）

为了激励我校学生在校期间刻苦学习、奋发向上、勇于创

新，全面发展，成为有理想、有道德、有文化、有纪律的优秀

人才，根据教育部和广东省教育厅的有关规定精神，结合我校

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 凡是我校全日制大二、大三年级在校学生均可参

加评选。

第二条 奖学金的评审条件

（一）奖学金根据该学年学生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综合测

评结果，结合单科学业成绩，按在校学生总人数 10%比例评定。

（二）奖学金评定标准

一等奖学金：3000 元；

二等奖学金：2000 元；

三等奖学金：1000 元；

（三）一等奖学金条件：综合测评总分名列本班前 5%、单

科成绩达 85 分以上的同学中评选，获奖人数占二级学院学生人

数的 1%。

（四）二等奖学金条件：在综合测评总分名列本班前 10%、

单科成绩达 75 分以上的同学中评选，获奖人数占二级学院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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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数的 3%。

（五）三等奖学金条件：在综合测评总分名列本班前 20%、

单科成绩不低于 65 分的同学中评选，获奖人数占二级学院学生

人数的 6%。

（六）参加国家、省、市专业技能竞赛、创新创业竞赛三

等奖以上的，为学校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各级学生干部，符合

（三）、（四）、（五）条者，在同等条件下优先。

第三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不能参加该年度奖学金的评

选：

（一）该学年违反校纪校规受到处分以及在留校察看期间

的学生。

（二）德育测评分（满分 30 分）低于 24 分。

（三）该学年度有旷课行为者。

（四）未完成美育劳动课程。

（五）一学期受到两次通报批评的宿舍全体成员（含毕业

班）。

第四条 退役大学生奖学金按以下条件评审

为鼓励在校大学生、毕业生应征入伍，支持国防和军队建

设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》《退役士兵安置条例》、国

务院《军人抚恤优待条例》和《广东省军人抚恤优待办法》《韶

关市优抚安置规定》等法律、法规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退

役学生奖学金评审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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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一等奖学金条件：综合测评总分名列本班前 5%，原

始分单科成绩达 80 分以上的同学中评选。

（二）二等奖学金条件：在综合测评总分名列本班前 10%、

原始分单科成绩达 70 分以上的同学中评选。

（三）三等奖学金条件：在综合测评总分名列本班前 20%、

原始分单科成绩合格以上的同学可参与评选（比例不超过退役

复学学生总人数的 10%）。

（四）退役学生评选比例不占二级学院奖学金名额比例，

达到以上条件之一均可参与推荐评审。

第五条 评审办法及审批程序

（一）根据学生的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各方面进行全面考

察，评定学生的综合测评。

（二）各二级学院按班级成立综合测评小组，成员为：各

班班长、团支部书记、普通同学 3—5 人。评选小组负责综合测

评的评分和班级奖学金的评审工作，年级辅导员负责指导把关。

（三）根据各班级的综合测评排名和成绩，按照本办法第

二条规定的比例，每年九月开学第一周，由学生个人在学工系

统填写“奖学金”审批表提出申请，向所在班级及二级学院学

工组自荐，辅导员审核并提交所在二级学院主管学生工作的领

导审批，评选结果由各二级学院在学工系统和所在二级学院进

行纸质张贴公示，接受全院师生的监督，公示无异议，报送到

学生工作部统一报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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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“三好学生”评审办法

在校表现良好，积极向上，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，自

觉参与学校的各项活动，认真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，成绩良好，

获得学校一等、二等奖学金者，获评“三好学生”，学校颁发“三

好学生”荣誉证书。

第七条 评审时间

学校奖学金及“三好学生”每学年评审一次。时间为每年

的九月份。

第八条 相关说明

在同一学年中，申报并获得“国家奖学金”或“励志奖学

金”者，不兼得学校奖学金。

第九条 本办法由学生工作部负责解释。

第十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，原《广东松山职业技

术学院“三好学生”及奖学金评定办法》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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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20 年 9月 6日印发


